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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文   化   局 

Instituto Cultural 

2018“塔石藝墟十週年特別企劃”──創意手作坊徵集 

報名章程 

 
1. 徵集目的 

為慶祝塔石藝墟十週年及為市民提供更優化的創意交流和推廣平台，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文化局計劃舉辦上述企劃的“創意手作坊徵集 ”，旨在識別有手工藝技能的

本澳市民於藝墟期間擔任手作坊導師並向市民傳授手工藝製作技巧。藝墟日期為

2018年 4月 13日至 15日及 20日至 22日。 

 

2. 申請條件 

2.1 申請者須持有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及年滿 18 歲（以申請文件最

後遞交日期計算）； 

2.2 申請者必須為所申請的手作坊之導師及曾擔任該項職務至少五次； 

2.3 評審團成員及本局參與本企劃的相關工作人員均不得申請。 

 

3. 申請文件 

3.1 申請者須遞交以下文件： 

3.1.1 填妥之創意手作坊徵集報名表； 

3.1.2 申請者之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正面及反面）副本； 

3.1.3 申請者之簡介及相關履歷（須列明曾以導師身份參與本地或外地舉辦之

活動）； 

3.1.4 3-10張於手作坊製作的手工藝品圖片。 

3.2 第 3.1 點所指的文件須同時提交紙本及電子檔。紙本須以 A4 紙列印，而圖片

須為彩色；電子檔以光碟形式提交，每張圖片為不少於 300dpi（1MB 以上）

之 JPG檔； 

3.3 如有欠交上述資料的情況，申請者必須於本局通知的指定時限內補交。未能

於指定時限內補交資料者，本局將不受理其申請；  

3.4 倘申請文件紙本與電子檔內容有差異，則以紙本書面文件為準； 

3.5 所有提交文件概不退回。 

 

4. 申請方法 

4.1 遞交申請文件：親臨或透過代辦人提交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化創意

產業促進廳（地址：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4.2 申請日期：2018年 1月 2日至 2月 2日； 

4.3 收件時間：週一至週四，9:00–13:00、14:30–17:45；週五，9:00–13:00、14:30–

17:30； 

4.4 申請時須出示申請者或其代辦人之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正本； 

4.5 申請文件須於上述截止日期及時間前遞交，逾期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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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查詢方式：請於辦公時間內透過以下方式聯絡黃小姐或陸小姐： 

電話：8399 6255 / 8399 6292 

電郵：KNWong@icm.gov.mo / clok@icm.gov.mo 

 

5. 評審團及評選準則 

5.1 評審團將根據以下準則評選提交的手作坊計劃： 

5.1.1 創意、設計及手工藝品原創性和獨特性；  

5.1.2 申請者擔任手作坊導師的經驗； 

5.1.3 預算合理性。 

5.2 如合資格的計劃數量超出 15 份，評審團會以抽籤方式選定將舉辦之手作坊。 

 

6. 入選手作坊 

文化局將邀請入選者於“2018 年塔石藝墟”舉辦有關手作坊，並承擔手作坊之費用

（主要包括材料成本和其運輸費，以及導師費）。 

 

7. 舉辦手作坊 

7.1 手作坊的材料不可包含食材； 

7.2 手作坊學員的名額為 10至 20人／親子組合； 

7.3 手作坊時數須為 1.5至 3小時之間； 

7.4 獲選導師必須依照已提交的計劃方案舉辦手作坊； 

7.5 導師負責手作坊材料及所需工具之運輸，並確保手作坊在安全的條件下進行； 

7.6 文化局負責： 

7.6.1 手作坊的宣傳； 

7.6.2 手作坊學員之報名、錄取通知及出席登記； 

7.6.3 安排舉辦手作坊場地及提供桌椅。 

7.7 獲選導師必須與文化局協調手作坊的舉辦時間，及配合藝墟其他活動的安排； 

7.8 於舉辦手作坊期間，導師必須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之法律規定，若出現違

反的情況，導師承擔由此引致的一切後果； 

7.9 倘因導師的過失而造成或引致文化局或第三人財產損失以及安全問題，其須承

擔所發生之人身及財物損害的全部責任； 

7.10 如獲選導師未能舉辦手作坊或手作坊之內容上有任何調整，須於活動前至少三

個工作天通知文化局； 

7.11 獲選導師不得安排由第三人代為舉辦手作坊； 

7.12 文化局將不會向未有完成舉辦手作坊的導師支付任何費用。 

 

8. 其他 

文化局對載於本章程的條款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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